
第第第第X章章章章：工務：工務：工務：工務

45

10.1 應主席邀請，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向委員

簡介工務政策範疇下的綱領的主要措施 (附錄V-9)。

東江水的供應東江水的供應東江水的供應東江水的供應

10.2 李華明議員察悉，2004至05年度購買東江水的預算開支
將會增加超過 100萬元至 2,528,934,000元 (總目 194分目 223)，他
詢問當局是否已在與廣東省當局簽訂的供水協議中加入彈性供

水安排，以免需要就輸港的過剩東江水支付費用。

10.3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回應時強調，供水協議是以最低

供水量為基礎。東江水現時的價格是每立方米 3.085元，供應超
出協定最低供水量的食水價格將會增加10%。過去數年，政府當
局一直爭取減少供水量，但總不成功，原因是東江水 (尤其是石
馬河的河水 )的水質開始惡化，以致有需要從上流泵一些較清潔
的水來稀釋輸港的東江水，水質才能達到標準。密封管道於 2003
年 6月建成後，廣東省當局可直接從上游輸水給香港，因此，泵
較多水到香港的需要已經減低。水務署署長亦補充，根據在 1989
年簽訂的供水協議， 1995年輸港的東江水為 6.9億立方米，其後
每年會增加 3 000萬立方米，到了 2008年，每年供水量會達到每
年 11億立方米，而每年用不完的水量，亦要按水價付款。政府
當局當時在預測供水量時，已就用水量增長採用低增長預測。

不過，自九十年代開始，本港的工業不斷北移，導致實際的增

長率仍低於之前的預測數字。因此，政府當局在 1998年與廣東
省當局商討東深供水密封式輸水管道貸款協議時，極力爭取減

低供水量，最後成功把每年的增長額由3 000萬立方米減至1 000
萬立方米，直到 2004年為止。根據經修訂的協議， 2004年輸港
的東江水將為 8.2億立方米，至於 2004年以後的供水量，則有待
進一步協商。鑒於李華明議員關注到輸港東江水的數量是否過

多，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承諾會提供資料，列明過去 5年香港
的總用水量，以及用不完的東江水 (如有的話 )每年所需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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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掘路工程監管掘路工程監管掘路工程監管掘路工程

10.4 劉慧卿議員察悉，《土地 (雜項條文 )(修訂 )條例》 (下稱
“修訂條例 ”)將於 2004年 4月 1日起實施，而所簽發的掘路／道路
工程准許證數目則預計會飆升 82.5%，由2003年的27 973張增加
至 2004年的 51 045張。她對准許證數目大幅上升表示十分關注，
並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有足夠的資源處理與該等額外的挖掘工程

有關的事宜，例如交通改道等。就此方面，黃成智議員亦詢問

需否額外資源處理預期會增加的掘路准許證申請。

10.5 署理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回應時解
釋，路政署及水務署等以前不受《土地 (雜項條文 )條例》 (第 28
章 )約束的政府部門，亦須就任何掘路工程取得獨立的掘路准許
證，並受制於其他公用事業機構在修訂條例下須遵守的同一套

掘路工程規定。基於此項改動。政府當局預計將會簽發的掘路

准許證數目會由 2003年的 27 973張增加至 2004年的51 045張。現
時並沒有跡象顯示掘路工程數目將會增加，而預測將會增發的

23 000張准許證，大部分關乎各政府部門進行的小型維修保養工
程。署理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亦指出，路政署已
於 2004年 2月尋求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批准進行一項不涉
及額外開支的架構重組工作，讓該署可騰出所需人手處理數目

將會大幅增加的掘路准許證。實施修訂條例無需額外人力資

源。

10.6 署理路政署署長補充，該署已透過運用新資源及調配內

部人手成立專責隊伍，加強有關修訂條例各項規定的執法工

作。就此方面，路政署亦已精簡程序，使公用事業機構及有關

部門可迅速地以電子方式索取及交換資料。准許證有效期的計

算方法亦已統一，以便公用事業機構及時取得所需的批准。

10.7 劉慧卿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察悉，2003年約有11 299宗延
長准許證有效期的申請，當中約有 1 406宗被路政署拒絕。署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解釋，該類申請被拒絕，大
部分是因為申請沒有任何理由支持，或延長有效期的理由並不

成立。他指出，修訂條例訂立的掘路准許證收費制度旨在按照

“用者自付 ”原則收回行政費用，以及鼓勵公用事業機構及其承
建商在准許證有效期內完成掘路工程。當局會對在乏缺充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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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下延誤的掘路工程徵收費用。政府當局會密切監察有關情

況，並會定期檢討掘路准許證收費制度，鼓勵持證人在准許證

有效期內及時完成工程。

基本工程建議所引起的經常開支基本工程建議所引起的經常開支基本工程建議所引起的經常開支基本工程建議所引起的經常開支

10.8 據何鍾泰議員理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曾於 2002
年 8月向各政策局及部門發出內部通告，知會有關政策局及部門
在提交基本工程建議時，須準備承擔工務工程建議所引起的任

何經常費用，而不得要求提供額外資源。由於行政長官在 2004
年施政報告內承諾會確保基本工程運作後所需的經常開支，何

議員詢問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早前發出的通告是否依然生

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察悉何議員的關注，並表示政府當

局會在 2004年 4月成立跨政策局／部門工作小組，訂定基本工程
建議的優先次序及相應地分配資源，包括該等建議所引起的經

常開支。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 (工務 )1補充，環境運輸及
工務局一直有向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跟進此事。鑒於財赤問題嚴

峻，政府當局有責任審慎控制開支，但當局亦清楚知道確保推

行公共工程計劃所需的經常開支的重要性。在 2003至 04年度，
政府當局已承擔公共工程計劃所招致約8億元的經常開支。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 (庫務 )1亦指出，在每年的資源分配工作
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評估及檢討個別工程建議，並會在充

分考慮每宗個案本身的理據後，分配資源予有關政策局及部

門。當局會為所有核准的基本工程預留足夠的經常開支。

改善斜坡措施的成本效益改善斜坡措施的成本效益改善斜坡措施的成本效益改善斜坡措施的成本效益

10.9 譚耀宗議員讚賞政府當局在過去 10年為改善香港斜坡
的安全而作出的努力，但據他觀察所得，需要改善的斜坡數目

不斷上升，因此他對斜坡鞏固工程的成本效益感到關注。某些

地點 (例如炮台山及大嶼山 )的斜坡需經常修復，有關工程亦需時
甚久。土木工程署署長回應時表示，自 1977年開始，當局已進
行多項斜坡加固工程，減低了危險斜坡的數目。當局會定期進

行維修保養工程，確保所有已加固的斜坡均符合現時的標準。

由於很多斜坡位於路旁或建築物旁，加固工程通常會分階段進

行，務求盡量減低對道路交通及市民造成干擾，因此工程所需

的時間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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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

10.10 蔡素玉議員詢問推動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 (下稱
“認可計劃 ”)的預算。水務署署長表示，水務署供應的食水完全
符合世界 生組織飲用水水質指引。為確保客戶可享有優質自

來水，水務署已於2002年7月推行認可計劃，鼓勵樓宇業主自資
妥善維修水管系統。獲頒認可資格的申請者會獲發證書，以認

同其妥善維修樓宇內的水管系統。該署已向大約 1 000幢樓宇發
出證書，受惠的客戶／住戶超過 20萬。該署已預留額外資源於
2004至 05年度推廣認可計劃。

水管滲漏水管滲漏水管滲漏水管滲漏

10.11 蔡素玉議員關注更換滲漏水管工程的進度。水務署署長

表示，水務署已展開更換及修復水管計劃，期間擬更換及修復

總長度為 3 000公里的水管。對大約 300公里長的水管進行的更換
及修復工程於 2003年6月展開後，滲漏比率在未來數年會略為改
善，而當現正進行的第一階段第一期更換及修復水管工程於

2008年完成後，情況將會顯著改善。待整項更換及修復工程竣
工後，現時 25%的滲漏比率可降低至 15%。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技術顧問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技術顧問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技術顧問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的技術顧問

10.12 有關以非公務員條件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聘用兩名技

術顧問，鄧兆棠議員詢問該兩名技術顧問的職責會否與當局就

個別工程計劃聘用的其他顧問／技術顧問的職責重疊。他亦詢

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以公務員條件聘用該兩名技術顧問。環境

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回應時表示，該兩名技術顧問須協助她就有

關環境運輸及工務範籌下各政策範圍的事宜，進行規劃、統籌

及展開研究，以期加強制訂政策方面的科學論證。他們的主要

職責包括研究並分析國際間在相關政策與實務方面的經驗，以

及編寫研究報告。該兩名技術顧問不會就個別工程計劃提供顧

問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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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東涌道改善東涌道改善東涌道改善東涌道

10.13 陳偉業議員詢問龍井頭至長沙一段東涌道的改善工程

為何出現延誤，署理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回應時
表示，該項工程計劃已經截標，有關的改善工程原定於 2004年4
月展開。由於改善工程較為複雜，接獲的最低投標價亦高於財

委會批准的預算工程費用。政府當局計劃於 2004年4月要求工務
小組委員會審批追加撥款申請。倘若獲得財委會通過，有關的

改善工程可於 2004年5月展開。


